
   附件2

房屋市政工程安全生产治理行动主要任务清单（主管部门）

序

号
事项名称 主要任务 责任单位

1

（一）全面

开展危大工

程专项整治

1.贯彻、执行国家和省级有关危险性较大的分部分项工程管理的法律 、法规、规章和政策。

2.根据监督工作计划对危大工程进行抽查、检查。

3.在监督抽查中发现危大工程存在安全隐患的，应当责令施工单位整改。对隐患限期整改不到位的，严格按照《福建省建设

工程质量安全动态监管办法》第二十四条第四款规定予以扣分。

4.将单位和个人的处罚信息纳入建筑施工安全生产不良信用记录 。

5.建立危大工程隐患清单，对重大事故隐患进行挂牌督办，实施闭环管理；对未按规定编制并审核专项方案、未组织专家论

证、未根据专家论证报告进行修改或重新组织专家论证 、未严格按照方案施工或擅自修改方案的，予以暂扣安全生产许可

证；

6.设区市主管部门开展市级工程质量安全监督检查，同时对县（区）落实相关工作情况开展检查。

7.设区市工程安全监管机构应对辖区内的县（市、区）工程安全监管机构实施层级指导。

建筑业管理科、区建设工程质量安全监督站

、城建科、景观中心

2

（二）全面

落实工程质

量安全手册

制度

1.贯彻执行住建部《工程质量安全手册（试行）》和《福建省工程质量安全手册实施细则（试行）》，并指导各地组织实

施，通过会议、培训等形式加强宣贯。

2.指导企业特别是国有企业修订完善企业内部安全生产管理制度 ，加大对安全生产资金、物资、技术、人员等全要素的投入

保障力度；将手册内容纳入企业“三类人员”和特种作业人员培训和继续教育内容，压实安全生产关键人员责任，夯实安全

生产基础。

3.将工程质量安全手册执行情况的纳入日常“双随机”检查。

4.检查工程参建单位是否落实安全生产关键人员并做到名单上墙公示 、人员挂牌上岗、佩戴明显标识，是否切实将手册要求

落实到每道工序、每名员工、每个岗位，做到职责到岗、责任到人、措施到位。

5.督促指导本辖区建筑施工安全生产标准化评价工作 ，推动建筑施工安全生产标准化建设。

建筑业管理科、区建设工程质量安全监督站

、城建科、景观中心

3

（三）全面

提升施工现

场人防物防

技防水平

1.重点检查施工单位是否开展企业全员年度安全培训 、新进场人员“三级安全教育”、特种作业人员和“三类人员”安全培

训等，是否落实持证上岗和先培训后上岗制度。

2.检查工程参建单位是否落实安全防护、文明施工措施费用，是否使用符合要求的安全防护用具及设施，是否加强临时用电

管理，强化“四口五临边”尤其是高空作业、垂直方向交叉作业、有限空间作业等环节的安全管理和防护。

3.鼓励工程参建单位应用先进适用、安全可靠的新工艺、新设备、新材料，加快淘汰和限制使用危及生产安全的落后工艺、

设备和材料。加快推广涉及施工安全的智能建造技术产品，辅助和替代“危、繁、脏、重”的人工作业，降低施工现场安全

生产风险。

4.开展智慧工地建设试点，提高施工现场安全生产智能化管理水平。

5.督促在建项目制定完善应急预案、工程参建单位强化应急值守，遇到紧急情况和突发事件按规定上报并组织妥善处置 。

建筑业管理科、区建设工程质量安全监督站

、城建科、景观中心



序

号
事项名称 主要任务 责任单位

4

（四）全面

整顿各类违

法违规行为

1.依托省公共资源交易电子行政监督平台加强招投标过程监管 ，按规定开展招投标“双随机、一公开”检查，重点检查建设

单位是否遵守招投标法律法规规定，做到应招尽招，确保应具备招标条件和落实资金来源。严肃查处招投标过程串通投标、

弄虚作假行为，对违法企业予以差异化监管。

2.开展建筑市场“双随机、一公开”检查，结合省劳务实名制信息化平台预警信息，以项目管理人员未到岗履职为重点，查

处是否存在转包、违法分包、挂靠等违法行为，并对违法企业按规定纳入市场各方主体信用综合评价 。

3.按照《关于开展建设工程企业资质动态核查专项行动的通知 》有关要求，全面核查 本辖区建设工程企业（包括勘察、设计

、建筑业、监理企业和工程质量检测机构）资质。

4.按照《关于开展全省房建市政工程质量检测专项整治的通知 》开展专项整治。

5.按照预拌混凝土质量管理要求，强化督促指导和监督检查，提升信息化监管水平。

6.对发生生产安全事故负有责任的企业和人员按照相关规定进行立案查处 ，实施市场现场“双倒查”，建立住宅工程安全质

量与房屋预售联动机制，对工程安全事故的建设单位和施工总承包单位涉及国有企业的 ，一律通报其国资监管部门；按照要

求在事故项目召开安全警示教育会。

建筑业管理科、区建设工程质量安全监督站

、城建科、景观中心

5

（五）全面

发挥政府投

资工程示范

带头作用

1.全面检查政府投资工程是否严格履行法定基本建设程序 ，是否存在“未批先建、边建边批、以会议审议等非法定程序代替

相关审批”等问题，是否落实建设资金，保障合理工期和造价，确保工程效益和安全生产。

2.全面检查政府投资工程各责任主体是否按照“三个必须”和“谁主管谁负责，谁审批谁监管”的要求，切实履行安全生产

工作职责。对存在违法违规行为或发生生产安全事故的政府投资工程参建单位 ，依法予以处罚外，还应建议相关部门依法依

规对相关责任人员给予党纪政务处分或组织处理。

3.引导政府投资工程参建单位要高标准、高质量、高水平建设，打造一流的施工现场安全生产管理体系，积极应用数字化、

智能化、网络化技术，创建安全生产标准化示范工地。要当好安全生产排头兵，建设精品工程、绿色工程、安全工程，发挥

好政府投资工程典型示范作用。

建筑业管理科、区建设工程质量安全监督站

、城建科、景观中心

6

（六）全面

规范限额以

下工程监管

1.建立完善限额以下房建市政工程监管机制，明确监管方式、监管内容、监管职责。

2.按照《关于赋予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部分行政处罚权的决定》和《赋予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行政执法事项指

导目录》的要求，指导街镇切实落实属地监管责任，保障限额以下房建市政工程安全生产。 

3.按照《关于赋予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部分行政处罚权的决定》和《赋予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行政执法事项指

导目录》的要求，落实属地监管责任，保障限额以下房建市政工程安全生产。

建筑业管理科、区建设工程质量安全监督站

、城建科、景观中心，十街镇


